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符合培育系所認定表(建築與室內設計系)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編號 學號 姓名 系所/年級別 連絡電話

專業科目學分認定欄(由學生填寫) 審核欄(審核人員填寫)

規定專業科目 學分
數 已修習專業科目 學分

數
學期
別

成
績 可採認學分 審核人核章 備註

兩組共同必修科目(合計29學分)
基本設計（一） 4

輔系任
選專業
必修

圖學(一) 2
基本設計（二） 4
電腦繪圖 2
圖學(二) 2
建築構造(一) 2
施工圖 2
中國建築史 2
建築物理 2
近代建築史 2
建築設備 2
建築計畫 2
實務實習 1

建築組必修科目(合計38學分)
建築設計(一) 4

輔系指
定必修(
建築組)

建築設計(二) 4
建築設計(三) 4
建築設計(四) 4
建築設計(五) 5

輔系任
選專業
必修

建築設計(六) 5
結構學 2
建築構造(二) 2
建築結構系統 2
敷地計畫 2
都市計畫 2
都市設計 2

室內組必修科目(合計36學分)
室內設計(一) 4 輔系指

定必修
(室內
組)

室內設計(二) 4
室內設計(三) 4
室內設計(四) 4
室內設計(五) 5

輔系任
選專業
必修

室內設計(六) 5
室內建材 2
家具計畫 2
燈光與照明 2
細部設計 2
人因與空間設計 2

合計學分：

指定必修：       學分 院必修：       學分 專業必修：       學分 合計：       學分

修課規定
1. 建築組輔系條件：指定必修16學分，任選共同專業核心及建築專業必修8學分，輔系應修學分24學分
2. 室內組輔系條件：指定必修16學分，任選共同專業核心及室內組專業必修8學分，輔系應修學分24學分
3.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，除應修滿主系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，並須修畢另一主修學系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

分。修讀雙主修時，若主修或加修學系成績不理想者 (名次在後五名內者)取消修讀雙主修資格。
4. 本表須另附j成績單(劃記並標號)k課程大綱(標號)。

認定資格 系所主管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簽章



□輔系
□雙主修
□不符資格




